研究生院关于启动研究生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
 西电研函〔2008〕12号
 各学院：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而课程学习是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研究生院决定从08年4月启动校级研究生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建设项目。为促进这项工作的开展，结合我校实际，通知如下：
一、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

精品课程是指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精品课程建设要适应当前科学技术发展，体现现代教育思想，符合科学性、先进性和教育教学的普遍规律，具有鲜明特色，并能恰当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方法与手段，教学效果显著，具有示范性和辐射推广作用。
研究型课程是指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和自主创新精神的示范性课程。研究型课程以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永不满足、追求卓越的学术态度，培养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从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基本目标。研究型课程内容要体现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突出学科交叉的特点。
通过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的建设，进一步提高课程学习对研究生培养质量重要性的认识，确保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
二、各学院要把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建设工作与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认真规划，精心组织。按照研究生院的总体规划，利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我校建设10门左右的校级“研究生精品课程”和10门左右的校级“研究生研究型课程”。
三、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建设工作是一项影响大、涉及面广的工作。各学院要发挥现有的学科和科研优势，选定若干门课程作为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重点建设对象，并在教材配备、教师水平要求、教学方式、教学成效等方面科学规划、加强建设，创建符合各学院发展目标定位的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的选定要取得师生公认，其特色明显、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在长期教学积累中已形成自己较独特的风格，并已产生较大的影响。
四、建立一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教师队伍是建设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的关键和条件保障。各学院要把创建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和培养“教学名师”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创造条件，培养和扶持一批高水平的教师来担任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主持人，形成素质优良的教学梯队，在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和课程建设工作中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
五、研究生院和各学院要对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的创建进行长期的质量监控，包括为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提供配套经费支持，定期进行课程评估和工作指导，以保证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的建设不断取得良好效果。
六、请各学院根据本通知要求，尽快组织实施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建设。研究生院将在各学院全面建设的基础上，在2008年5月底对申报的课程进行评选，对入选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建设的，在经费上给予一定的资助。每门立项的课程资助3万元，分两次拨付。有关研究生精品课程及研究型课程实施的具体办法另行通知。
注：该通知及相关申请表格可在研究生院网站“培养信息”中的“相关政策文件”栏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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